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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辽宁省“十四五”期间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
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5年）

为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深入

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深化新时

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（中发〔2020〕19 号），以及中共中央办

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

见》，按照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

（2021—2025 年）》和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做好“十

四五”期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教

督办函〔2022〕36 号）部署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

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确保高校人才培养中心地

位和本科教育教学核心地位，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，推进分

类评估，以评促建，促进省内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分类发展、内涵发

展、特色发展、创新发展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

设者和接班人，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、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

动贡献教育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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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持立德树人。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构建以立德树

人成效为根本标准的评估体系，加强对学校办学方向、育人过程、

学生发展、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审核，引导高校构建“三全育人”

格局。

（二）坚持推进改革。紧扣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主线，落实“以

本为本”“四个回归”，强化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，以

评估理念引领改革、以评估举措落实改革、以评估标准检验改革，

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。

（三）坚持分类指导。适应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需求，依据不

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定位、培养目标、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保

障体系建设情况，实施分类评价、精准评价，引导和激励高校各展

所长、特色发展。

（四）坚持问题导向。建立“问题清单”，严把高校正确办学

方向，落实本科人才培养底线要求，提出改进发展意见，强化评估

结果使用和督导复查，推动高校落实主体责任、建立持续改进长效

机制，培育践行高校质量文化。

（五）坚持方法创新。综合运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

现代信息技术手段，深度挖掘常态监测数据，采取线上与入校结合、

定性与定量结合、明察与暗访结合等方式，切实减轻高校负担，提

高工作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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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估对象及评估计划安排

（一）评估对象。经国家正式批准独立设置的省内地方属普通

本科高校均应参加审核评估，其中：新建普通本科高校应先参加普

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，原则上获得“通过”结论 5 年

后，方可参加本轮审核评估。

（二）评估计划安排。按照教育部督导局的统一部署，我省部

委属高校的审核评估工作由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负责；地方普

通高校的审核评估工作由省政府教育督导室负责。

审核评估原则上每5年一个周期，本轮审核评估时间2021—2025

年。我省共有 41 所地方普通高校参与本轮评估，其中辽宁石油化工

大学作为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的评估试点学校于2021年开展了

评估工作，目前正在对有关问题进行整改；其余 40 所高校的评估工

作依据高校申报情况将安排在 2023—2025 年开展。2023 年评估 5

所学校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、中国医科大学、东北财经大学、沈阳

大学、辽宁财贸学院），2024 年评估 16 所学校（辽宁大学、沈阳理

工大学、辽宁科技大学、大连交通大学、沈阳建筑大学、锦州医科

大学、大连医科大学、辽宁中医药大学、沈阳医学院、沈阳师范大

学、渤海大学、大连外国语大学、辽宁对外经贸学院、大连大学、

辽宁科技学院、大连艺术学院），2025 年评估 19 所学校（沈阳工业

大学、沈阳航空航天大学、沈阳化工大学、大连工业大学、辽宁工

业大学、沈阳农业大学、大连海洋大学、沈阳药科大学、辽宁师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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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、鞍山师范学院、沈阳体育学院、沈阳音乐学院、鲁迅美术学

院、沈阳工程学院、辽东学院、大连科技学院、沈阳城市学院、辽

宁何氏医学院、大连东软信息学院）。

四、评估工作的组织实施

（一）成立审核评估专家委员会。组建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

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委员会，专家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：

1.开展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研讨，为开展审核评估

工作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；

2.指导制订我省地方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实施

方案（2023-2025）；

3.审议参评学校的《审核评估报告》；

4.指导省内高等学校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工

作等。

5.专家委员会秘书处设在省教育厅督导处（评估处），负责专家

委员会日常工作。

（二）委托第三方机构具体组织实施。省教育厅设立专项经费，

保障审核评估工作顺利开展。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，在 2023-2025

年期间完成我省地方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。第三方

评估机构的主要任务是：

1.与各高校沟通信息，在工作方案的基础上完善《辽宁省“十

四五”期间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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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3-2025）》。

2.协助我省地方高校调整确定评估类型。我省参评的地方高校

可在参评前一年在第二类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调整审核评估类型，

报省教育厅批准，再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

3.组织开展第二类审核评估。根据我厅选定的参评高校情况，

组织 1-2 所高校参加教育部评估中心指导开展评估的试点工作，进

一步总结经验，做好示范经验交流。在此基础上，全面实施我省地

方参评高校的第二类审核评估工作。

4.组织参评高校的培训工作。第三方评估机构按照省教育厅、

省政府教育督导室的统一安排，每年定期对我省参评地方高校的校

领导、院系领导、教师、管理人员、学生等进行指导和培训，内容

包括：审核评估准备、自评自建环节、线上线下评估操作规程、审

核评估整改工作等。

5.组织参评高校撰写自评报告。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照审核评

估重点内容和指标体系，结合上一轮评估整改情况，指导参评高校

制定工作方案，全面深入开展自评工作，指导撰写自评报告。

6.遴选审核评估专家。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根据全国统一、开放

共享的专家库，结合参评学校学科专业的实际情况，遴选和聘请评

估专家、项目管理员和评估秘书，组织专家开展线上线下审核评估

工作。

7.审核评估报告审议和发布。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协助省政府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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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督导室，定期组织召开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

估工作专家委员会工作会议，对评估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以及各校审

核评估专家组提交的审核评估报告进行审议，按评估规程和工作要

求，定期发布修改审定后的学校审核评估报告。

8.组织并督导高校做好限期整改工作。省教育厅、省政府教育

督导室将参评高校的审核评估报告反馈给参评高校后，由第三方评

估机构组织专家通过全过程监督、督导复查等方式督促高校按要求

做好整改工作，指导并督促参评高校建立整改工作台账，两年内完

成整改并提交《整改报告》。

五、评估程序

审核评估程序包括评估申请、学校自评、专家评审、反馈结果、

结果运用、限期整改、督导复查。

（一）评估申请。高校向省教育厅提出申请，明确评估类型和

评估时间，然后由省教育厅报教育部审核。

（二）学校自评。高校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审核评估工

作领导小组，落实主体责任，按要求参加评估培训，对照高校选择

的评估种类及指标体系，结合实际和上轮评估整改情况，制订工作

方案，全面深入开展评建工作，形成自评报告并在高校内网及二级

学院公示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至评估结论下达为止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。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统一从全国审核评估专

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。综合考虑参评高校的规模、类型、办学定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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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学科结构等因素，组建审核评估专家组。原则上，省外专家人数

不少于评估专家组人数的三分之二，专家组组长由省外专家担任。

审核评估分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为线上评估。专家人数为 15—

21 人，原则上在 3 周内完成。线上评估主要通过审阅材料、线上访

谈、随机暗访等方式进行，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，提出需要入校深

入考察的存疑问题，形成专家个人线上评估意见。第二阶段为入校

评估。专家组组长根据线上评估情况，确定 5—9 位入校评估专家，

在 2—4 天内通过审阅材料、座谈访谈、走访考察、听课看课等形式，

重点考察线上评估提出的存疑问题。专家组综合线上评估和入校评

估总体情况，梳理问题清单，形成写实性审核评估报告。

通过教育部认证（评估）并在有效期内的专业（课程），高校可

通过评估管理系统申请免于评估考察（不等于免于评估），并提交专

业认证材料直接作为本专业的审核评估材料，无需重复准备，切实

减轻高校负担。

（四）反馈结果。参加审核评估的高校由省教育厅组织审核评

估专家委员会审议评估组提交的审核评估报告，通过后作为评估结

论反馈高校，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。

（五）结果运用。省教育厅向完成审核评估的高校征集本科教

育教学示范和典型案例，经审议后发布，做好经验推广、示范引领。

对于突破办学规范和办学条件底线等问题突出的高校，省教育厅将

采取约谈主要负责人、减少招生计划、限制新增本科专业备案、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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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项目申报数量等问责措施，并与公办高校绩效考核、民办高校年

检和学费调整备案等挂钩。

（六）限期整改。高校应在评估结论反馈 30 日内，制订并提交

整改方案。评估整改坚持问题导向，找准问题原因，排查薄弱环节，

提出解决举措，加强制度建设。建立整改工作台账，实行督查督办

和问责制度，持续追踪整改进展，确保整改取得实效。高校原则上

需在两年内完成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，整改期间提交年度整改进展

报告。

（七）督导复查。教育部和省教育厅以随机抽查的方式，对高

校整改情况进行督导复查，形成写实性整改情况督导复查报告。督

导复查结果将作为地方属本科高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

教材建设、学位点申报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对于评估

整改落实不力、关键办学指标评估后下滑的高校，将采取约谈高校

主要负责人、减少招生计划、限制新增本科专业备案、扣减项目申

报数量、公开曝光等问责措施，并与公办高校绩效考核、民办高校

年检和学费调整备案等挂钩。

六、纪律与监督

审核评估实行信息公开制度，严肃评估纪律，开展“阳光评估”，

广泛接受学校、教师、学生和社会的监督，确保评估工作公平公正。

教育部通过“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系统（试行）”

（https://eva.heec.edu.cn/login）对各地各校审核评估情况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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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过程监督并视情况实地督查，省教育厅负责审核地方属参评高校

自评报告等评估材料。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对参评学校、评估专家和

评估组织工作的规范性、公正性进行监督，受理举报和申诉，提出

处理意见。


